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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市公司)恒大健  

股票或公司債核准上市（櫃）或終止上市（櫃）之公告 

（法源依據：公司法第 252 條及 273 條）  

  

公告序號 1 

主旨 

公告本公司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(原名: 新傳媒

集團控股有限公司)更名新臺灣存託憑證上市暨舊臺灣

存託 

憑證終止買賣相關事宜。 

公告內容 

一、依據本公司 民國 104 年 4 月 17 日股東特別大會

決議通過更名，香港公司註冊處於民國 104 年 4 月 20

日簽發更改名稱證明書，原名「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

公司」更名為「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」，本公

司於集中市場掛牌之臺灣存託憑證名稱為「恒大健」，

英文名稱為「Evergrande Health Industry Group 

Limited」，英文簡稱為「EHIG」，股票證券代號未變

動，仍為「910708」。並依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

限公司上市公司換發有價證券作業程序」之規定，訂

定本作業計劃。 

二、原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總單位數為 28,800,000 單位，

結至民國 104 年 5 月 29 日止流通在外的單位數為

2,170,000 單位。 

三、每壹單位換發新臺灣存託憑證壹單位。採無實體

方式帳簿劃撥登錄及交付。 

四、無實體換發臺灣存託憑證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

股東依其持股比例換發，換發比率為 100%。 

五、更名換發之新臺灣存託憑證其權利義務與舊臺灣

存託憑證相同。 

六、臺灣存託憑證換發日程： 

1.臺灣存託憑證最後過戶日： 104 年 5 月 29 日。 

2.臺灣存託憑證停止過戶期間：104 年 6 月 1 日至 104

年 6 月 10 日。 

3.臺灣存託憑證全面換票基準日： 104 年 6 月 5 日。 

4.全面換發臺灣存託憑證並於同日上市買賣日期：104

年 6 月 11 日。 

5.舊臺灣存託憑證終止上市日期：104 年 6 月 11 日。

自新臺灣存託憑證(採無實體發行)上市之日起，原上市



買賣之舊臺灣存託憑證不得作為買賣交割之標的。 

七、換發之程序及手續： 

1.凡持有臺灣存託憑證而尚未辦理過戶之股東，請於民

國 104 年 5 月 29 日(含)前洽詢往來券商辦理過戶手續。 

2.已在證券集保帳戶之臺灣存託憑證，由臺灣集中保管

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新臺灣託憑證上市買賣日統一換

發，無需辦理任何手續。 

3.其它未盡事宜，擬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

 

 


